授　权　委　托　书
泸州仲裁委员会：
    兹委托下列人员在我方与                 因                 纠纷引起的争议仲裁案，案号（   ）泸仲裁字第   号，作为我方仲裁代理人：

（1）姓名：　　　　  　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

   　职务：            固定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

     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　 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 　代理权限（必填，请在括号中勾选一项）：
（  ） 一般授权  （一般授权指特别授权外的所有权限。）

（  ） 特别授权：1.代为选定仲裁员；2.代为提出、承认、变更、撤回、放弃仲裁请求或反请求；3.接受调解、和解；4.签收调解书；5.复印案件材料，办理执行。
（2）姓名：　　　　  　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

   　职务：            固定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

     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　 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 　代理权限（必填，请在括号中勾选一项）：

（  ） 一般授权 （一般授权指特别授权外的所有权限。）

（  ） 特别授权：1.代为选定仲裁员；2.代为提出、承认、变更、撤回、放弃仲裁请求或反请求；3.接受调解、和解；4.签收调解书；5.复印案件材料，办理执行。
（3）姓名：　　　　  　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

   　职务：            固定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

     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　 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 　代理权限（必填，请在括号中勾选一项）：

（  ） 一般授权  （一般授权指特别授权外的所有权限。）

（  ） 特别授权：1.代为选定仲裁员；2.代为提出、承认、变更、撤回、放弃仲裁请求或反请求；3.接受调解、和解；4.签收调解书；5.复印案件材料，办理执行。
委托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受托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

  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注：代理人或代理权限发生变更，委托人应当书面告知本会并重新提交授权委托书。代理人原则不超过3人，特别授权代理人只能有1人。

